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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編號  : 342）

須予披露交易
收購深圳市寶潤燃氣有限公司之全部權益

董事會欣然宣佈，買方（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分別與賣方甲及賣方乙簽訂兩份
協議（協議日期均為2005年12月31日，但合法生效日為2006年1月5日）。根據協議一，
買方有條件地同意以人民幣22,000,000元（約港幣21,154,000元）之現金代價向賣方甲
購買深圳寶潤80%權益。根據協議二，買方有條件地同意以人民幣13,600,000元（約
港幣13,077,000元）之現金代價向賣方乙購買深圳寶潤餘下之20%權益。

據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並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賣方甲及賣方乙之最終權益者
乃獨立第三者，並與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概無關連。

協議一及協議二之代價乃經由公平磋商及按本公司、賣方甲及賣方乙之間的一般商
業原則釐定。

綜合收購之原因及利益，董事會認為協議之條款公平合理而該收購符合本公司及其
股東之整體利益。

根據上市條例第14.06(2)條，由於收購之應用百分比率多於5%但少於25%，收購構成
本公司須予披露交易。一份載有協議詳情之通函將盡快寄予各股東。

1. 於2005年12月31日訂立之協議

協議的簽訂日期為2005年12月31日，由於是次收購牽涉國有資產之轉移，協議一
之條款需獲得深圳國際高新技術產權交易所的鑑證肯定（於以下「1.3代價」陳述）及
協議二需由深圳國際高新技術產權交易所見證後才能合法生效。

上述深圳國際高新技術產權交易所之鑑證／見證程序會於2006年1月5日完成。

1.1 訂約方

協議一

(a) 賣方甲，為獨立第三者；及



(b) 買方

協議二

(a) 賣方乙，為獨立第三者；及

(b) 買方

據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並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賣方甲及賣方乙之最
終權益者乃獨立第三者，並與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概無
關連。

1.2 將予收購之資產

根據協議一，買方有條件地同意向賣方甲購買深圳寶潤80%之權益。

根據協議二，買方有條件地同意向賣方乙購買深圳寶潤餘下20%之權益。

1.3 代價

收購總代價為人民幣35,600,000元（約港幣34,231,000元），將以現金支付。
本公司擬以本集團的內部資源支付。協議一及協議二之代價乃經由公平磋
商及按本公司與賣方甲及賣方乙之間的一般商業原則釐定。

協議一

協議一之代價為人民幣22,000,000元（約港幣21,154,000元），乃參照深圳寶
潤截至2005年10月31日止的經審核資產淨值（根據中國會計法原則）人民幣
16,989,000元（約港幣16,336,000元）作釐定。

當本公司收到由賣方甲提供之有關證明文件，如商業營運執照及經有關政
府部門批核及准許經營液化氣業務的有關證明文件（屬於審慎調查中本集團
所要驗證其股權轉讓有效合法性之其中一部份），有關股權轉讓之程序及文
件需經深圳國際高新技術產權交易所鑑證，並獲得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部
接納後，買方將支付人民幣18,000,000元（約港幣17,308,000元）予賣方甲。
人民幣4,000,000元（約港幣3,846,000元）之餘款將待深圳市寶安區管道燃氣
有限公司（一獨立第三者）把位於深圳市松崗區深圳寶潤現有經營使用之土
地產權正式轉讓予深圳寶潤後支付。上述之轉讓乃為深圳市寶安區管道燃
氣有限公司與深圳寶潤之間的重組協定中之最後環節。

董事預期以上之審慎查証及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部之審批程序將於2006年
2月完成。

深圳寶潤對於以上之土地產權轉讓不需支付任何附加代價，董事預期有關
土地產權轉讓將於2006年4月完成。

協議二

協議二之代價為人民幣13,600,000元（約港幣13,077,000元）。



董事認為有需要對深圳寶潤取得全部控制權（在以下章節「2. 有關本集團及
深圳寶潤之資料」詳細解釋）。因此，對收購深圳寶潤餘下之20%權益之代
價是與賣方乙按公平原則分開磋商，並根據深圳寶潤截至2005年10月31日
的經審核資產淨值及對取得深圳及東莞區銷售及分銷液化氣市場的前景上
作出。

完成後，買方將支付人民幣13,600,000元（約港幣13,077,000元）予賣方乙。

董事基於下列陳述的收購原因及利益後認為協議中的條款乃公平合理並符
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

1.4 協議之先決條件

協議一

協議一之完成取決於下列先決條件：

(a) 買方進行對深圳寶潤在法律上、財務上、稅務上、業務上及顧客基
礎上作審慎查証並取得滿意結果，並且賣方甲需提交下列文件予買
方：

(i) 深圳寶潤董事會及其股東授權簽訂協議一之證明文件；

(ii) 深圳寶潤財務報告及營業執照；及

(iii) 所有有關的政府機構部門或其他中國執法機關對深圳寶潤在
中國廣東省經營液化氣分銷的同意書或批准書，並需具有中
國法律意見書以確認該等文件的法律有效性及執行性；及

(b) 由賣方甲所委任的深圳寶潤董事需正式辭任。

董事預期上述之先決條件將於2006年2月底完成。協議一之完成並不是取決
於協議二中購買深圳寶潤20%權益之完成。

協議二

協議二之完成乃取決於協議一中購買深圳寶潤80%權益之完成。

如有任何一賣方違反協議，買方可終止協議，該賣方需於終止協議通知日
起計五天內退回買方已支付之金額及賠償該已支付金額之10%。如買方違反
協議，賣方可終止協議及，買方需於終止協議通知日起計五天內，支付賠
償予賣方，該金額為已付款項的10%。

據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深圳寶潤2位董事由賣方乙委任，並需於協議完
成時辭任。

如上述之先決條件未能於2006年4月或之前符合及達成，收購協議將會撤
消。



2. 有關本集團及深圳寶潤之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液化氣的銷售和分銷及物業、機器和設備之租賃業務。

為拓展及擴大本集團之液化氣業務的銷售及分銷網絡，本集團加強在中國地區尋
找有關項目之投資機會。於2005年9月中期，賣方甲透過深圳國際高新技術產權交
易所掛牌有意出售深圳寶潤之股權。在深圳及東莞經過一番調查，本集團接觸到
深圳寶潤之賣方並洽談有關出讓深圳寶潤之可能性，最終在2005年12月31日達成
並簽訂協議。

深圳寶潤主要在深圳從事液化氣的儲倉、包裝、批發及零售業務。深圳寶潤截至
2003及2004年12月31日年度止及截至2005年10月31日十個月止，根據經審核之財
務結果（根據中國會計法原則）如下：

截至12月31日 截至10月31日
年度止 十個月止

2003 2004 2005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營業額 134,391,455.96 132,010,021.79 131,355,977.96
淨虧損 (881,347.05 ) (1,529,143.19 ) (3,399,209.31 )

於12月31日 於10月31日
2003 2004 2005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總資產 25,322,616.49 22,387,327.30 20,888,394.32
總負債 1,217,233.03 1,999,100.24 3,899,376.57
淨資產 24,105,383.46 20,388,277.06 16,989,017.75

於截至2005年10月31日十個月止，深圳寶潤確認一項約人民幣2,200,000元虧損，
此金額為於早前沒有進行攤銷的開辦費。撇除以上支出，深圳寶潤於截至2005年
10月31日十個月止所錄得的虧損與截至2004年12月31日止相約。

深圳寶潤雖部份因為經營不善之原故，如高營運及物料成本引致連續於截至2004
年12月31日年度止及於截至2005年10月31日十個月止錄得虧損，考慮到 (i)收購寶
潤將加快擴展本集團在深圳／東莞區之業務；(ii)透過節省成本以減低深圳寶潤的
營運開支；及(iii)利用本集團的銷售及分銷網絡以達致最佳的成本效益，董事有信
心憑著對經營液化氣分銷的專業管理經驗，本集團能把深圳寶潤之業務扭轉。此
外，協議完成後，深圳寶潤之所有董事將會辭任。

以董事所知悉，賣方甲為一投資控股公司而其主要業務為房地產投資，賣方乙為
投資控股公司，主要持有深圳寶潤20%權益。



3. 致行收購之原因及利益

於截至2003及2004年12月31日止，深圳寶潤分別在兩個年度中售出約38,800噸及約
31,700噸液化氣。截至2005年10月31日十個月止，深圳寶潤售出約30,000噸液化
氣。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最新數字，深圳及東莞於2000年擁有超過
共13,450,000的人口。有鑑於中國沿海地區經濟持續發展，生活於農村的人口遷移
向城市工作。考慮到深圳經濟特區由1980年開始已首先發展並逐步擴展至寶安／
東莞區，但公共基礎建設（如液化氣管道）並不能配合發展或連接至商業及住宅區。
故此，大眾仍然著重倚靠瓶裝液化氣之供應運送到各商業及住宅區。此外，深圳
寶潤位於深圳及東莞之間，其位置處於民居及重工業區。有鑑於此，董事會認為
深圳寶潤擁有潛在的增長及發展空間。

董事會知悉向賣方乙購買深圳寶潤20%之權益所支付之價格乃高於向賣方甲購買
80%之權益。考慮到本公司仍能控制深圳寶潤董事會（假設只有協議一完成)，董事
會為了(i)鞏固本集團在深圳及東莞銷售及分銷瓶裝液化氣的市場佔有位置；(ii)利
用其現有銷售及分銷網絡以體現經濟效益；(iii)享受其業務營運之潛在增長前景；
及(iv)利用本集團對分銷液化氣業務的經驗及管理專業，及(v)避免與深圳寶潤少數
股東發生任何潛在衝突或分岐，以致阻礙深圳寶潤將來之營運業務發展，是有必
要取得深圳寶潤所有權益及獲得全面控制，讓本集團能有效地展開對深圳寶潤之營
運業務作重新改造。

董事認為穩固地控制深圳寶潤能使本集團踏出策略性的一步，並有信心能改善深
圳寶潤的營運效率。董事認為獲得深圳寶潤之全面控制比支付深圳寶潤小數股東
額外收購溢價更為有利。

4. 可能出現的財務影響

在協議完成後，深圳寶潤將成為本公司間接擁有之全資附屬公司，而深圳寶潤之
財務業績將會合併入本集團中。

鑑於此項收購將以現金支付，並根據深圳寶潤的經審核資產淨值計算，協議完成
後並不會為本集團的資產淨值帶來重大影響。

董事相信收購為本集團帶來利潤基礎，但實際影響將取決於協議完成後，深圳寶
潤的業務表現。鑑於 (i)深圳及東莞區的人口持續增長，(ii)其位於兩個人口稠密的
地區，並由深圳擴展至東莞的市場覆蓋潛力；及 (iii)收購代價將以現金支付（相對
於發行股票作為代價會攤薄本集團股東之每股盈利相反），董事會相信此項收購為
有效的策略性收購、並使本集團能快速打入深圳及東莞的瓶裝液化氣市埸，擴大
本集團將來的整體潛在盈利能力。

5. 一般事項

根據上市條例第14.06(2)條，由於收購之應用百分比率多於5%但少於25%，收購構
成本公司須予披露交易。一份載有協議詳情之通函將盡快寄予各股東。



6. 釋義

「收購」 指 根據協議，買方從賣方甲及賣方乙購買深圳寶潤全之部
權益

「協議一」 指 於2005年12月31日，買方與賣方甲簽訂協議，買方購買
由賣方甲實益擁有深圳寶潤80%的權益

「協議二」 指 於2005年12月31日，買方與賣方乙簽訂協議，買方購買
由賣方乙實益擁有深圳寶潤20%的權益

「協議」 指 協議一及協議二

「董事會」 指 本公司之董事會

「本公司」 指 新海環保能源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
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完成」 指 協議之完成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的定義

「董事」 指 本公司之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第三者」 指 任何人士或公司，其最終利益擁有人為獨立，與本公司
及其關連人士概無關連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液化氣」 指 液化石油氣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佈而言，香港除外

「中國會計法原則」 指 中國內一般接受的會計原則

「買方」 指 新海能源（珠海）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及本公司
之全資附屬公司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價值港幣0.10元之普通股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深圳寶潤」 指 深圳市寶潤燃氣有限公司，一間根據中國法例成立之有
限公司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賣方甲」 指 深圳市中科財實業發展有限公司，一間根據中國法例成
立之有限公司，其最終擁有人為中國科技國際信託投資
有限公司由17位股東擁有，（以董事所信，其中多數為
國有企業）及北京惠德科貿中心，一國有企業員工集體
制股份公司，為獨立第三者

「賣方乙」 指 深圳市基業隆實業有限公司，一間根據中國法例成立之
有限公司，其最終擁有人為樂小英及韓潔，為獨立第三
者

「賣方」 指 賣方甲及賣方乙

「港幣」 指 香港法定貨幣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岑少雄
主席

香港，2006年1月12日

就本公布而言，人民幣換算為港幣乃根據約人民幣1.04元兌港幣1元的兌換率。該項換算
並不構成金額兌換成或應兌換成該等金額之陳述。

於本通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岑少雄先生、趙承忠先生、胡匡佐先生、岑子
牛先生以及岑濬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楊永燦先生、張鈞鴻先生及馬文海先生組成。

* 謹供識別


